
 
 
 
峨边府办函〔2025〕4号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bookmark: _GoBack]《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20日



峨边彝族自治县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使用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精神，加强过渡期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进一步改善彝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确保持续增加脱贫群众收入，现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编制依据
（一）财政部等6部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
（二）省财政厅等7部门《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农〔2021〕36号）；
（三）省财政厅等7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实施意见》（川财农〔2022〕61号）。
二、主要目标
按照到村到户项目“村申报、乡镇审核、部门审查、县级审定”的要求，围绕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强化精准帮扶，支持实施带动“十四五”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项目，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支持力度，解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继续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以园区建设为抓手，按照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的要求，促进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资金来源
四川省财政厅等5部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川财农〔2024〕94号），下达我县2025年中央衔接资金1624万元。
四、建设内容及投资计划
实施建设项目5个，安排资金1624万元。
（一）产业项目
1.林竹产业加工园区提升改造项目。在毛坪镇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竹笋初加工、深加工、仓储物流、液氮冻库等设施设备和销售模块，配套建设园区道路，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形成林竹特色产业生产加工销售基地15000㎡以上。安排资金450万元。
2.浙川（峨边）东西部协作农产品加工示范产业园区扩建项目。改扩建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区厂房，完善配套设施。安排资金400万元（其中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80万元）。
3.2025年中省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扶持4个村集体经济发展。安排资金280万元。
（二）基础设施
1.毛坪镇2025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改建农村公路4.7公里，路面宽3.5米，水泥混凝土，以及道路相关配套设施；新建排水沟1.3公里。安排资金380万元。
（三）民生工程及社会事业
1.“雨露计划”补助项目。对全县脱贫户学生实施“雨露计划”补助，每生每期1500元。安排资金114万元。
五、进度安排
（一）项目规划。按照“规划到村、设计到户”要求，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配合，项目实施村严格按照“苗木自移、土地自调、矛盾自消、手续自办”落实相关工作。
（二）项目实施。项目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为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资金和项目管理、绩效评价、监督检查责任主体为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发改局，资金下达和资金监管单位为县财政局。各乡镇及涉及部门要按照实施方案规定的进度要求组织实施。
（三）检查验收。各项目建设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实施完成并同步完善质量检测、竣工结算、结算评审等相关资料，确保项目资金年末报账进度达到100%。
六、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
成立以县政府县长为组长，县政府分管农业农村、财政工作的领导为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等单位负责人，相关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峨边彝族自治县2025年中央省市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协调全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相关事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各乡镇和县级相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安排专人负责，层层压实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2） 严格程序，强化管理。
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四川省财政厅等7部门〈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农〔2021〕36号）文件、《省财政厅等7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实施意见〉》（川财农〔2022〕61号）组织实施建设项目。一是按照程序组织实施。属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管理范围的项目，执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相关规定；村级微小型项目可通过村民民主议事的方式，由村级组织自建；二是加强衔接资金和项目管理。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财政衔接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形成分级、分类公示制度；三是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增收致富，加快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根据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对前期规划不实，资金对接不精准或实施困难项目，允许闲置资金调剂使用；四是严格按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县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积极指导乡镇和项目建设业主单位，围绕财政衔接资金使用范围内，全面编制年度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建设内容、投资资金、开工时间及竣工时间等要素，确保项目建设的工作保障机制。
（3） 严格考核，强化督查。
各资金项目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指导实施进度，组织成果验收，严把乡镇项目资金报账资料审核关。各行政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村委会要积极参与财政衔接推进工作，加强对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监督检查、公告公示和绩效评价制度，提高资金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工作列为县纪委监委、县委、县政府督查室和县审计局的监督检查重要内容，开展专项督查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要责令整改，整改不力的，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对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中挤占、挪用或不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对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地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严重滞后者，要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峨边彝族自治县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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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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